附件3

“活力赤峰”创业创意活动项目评审标准
一、创新引领性（20分）

（一）项目具有独特的创意和新颖的理念，能够体现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力和前瞻性思维。（10 分）

（二）在技术方法、商业模式、市场营销、品牌建设等方面有明显的创新突破点，或技术、产品取得了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，在行业或领域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。（10 分）

二、可行性和社会价值（40分）

（一）对目标市场有准确的定位和深入分析，对所需资源有合理的分析和预估。（10 分）

（二）具备清晰可行的实施计划和步骤，有明确的竞争优势和应对竞争的策略。（10 分）

（三）具备在赤峰市落地的条件，项目发展可持续性强。（10分）

（四）对赤峰地区的经济发展、就业等有积极促进作用，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，如推动行业进步、改善民生等。（10 分）
三、带动和稳定就业（20分）

（一）能够创造一定数量的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。（10分）
（二）能够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，具备吸纳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残疾人、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的能力。（10分）

四、团队能力（20分）
（一）项目第一创始人具有较好的素质、能力、背景和经历。（10分）
（二）团队成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团队结构合理，分工明确，协作能力强。（10分）
